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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古代司法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司法体系变革主要表现在司法机构的变革

与革新。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文章以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为主要的着力点

进行研究与分析，探究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的特点以及所起到的重要意义，同时分析中国古代司法机

构改革过程中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重形式轻实质、机构改革过程更服务于封建统治、司法机构变

革过程缺少独立性，以及司法机构改革缺少整体的监督。基于以上研究与分析，要强化中国古代司法机

构变迁与改革的认知，并分析从古代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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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ncient judicial system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over-
all point of view,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judicial orga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judicial institutions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The article takes the refor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judi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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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ju-
di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t plays, and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re-
form process of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mainly include the emphasis on 
form over substance,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s more in service to feudal rule, the judicial 
reform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lacks independence, and the judicial reform lacks overall su-
pervis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and reforms of the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China, so as to analyze the im-
portant enlighten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reform process of the ancient judi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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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律从形成之初就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法律是保障人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维护

自身统治的重要工具，良法善治能够更好地顺应民心，能够全面地迎合社会发展。而法律的顺利实行以

及法律体系的构建，需要一套完善的司法系统，同时也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机构作为支撑，才能保证法律

机制的顺利实行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但从整体上来看，良法善治也需要构建一个符合当前法律的司法机

构体系。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司法机制，这一司法机制体现出了现代化法治的

全面发展。在我国古代，司法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变迁，其司法体制的改革更多地体现在司法机

构的变化与发展上。不同时期的司法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及职能不同，所以文章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我国古代司法机构的改革特点，并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不同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所呈现的弊端和问题，

在此基础之上，同古代的司法改革过程，以及司法机构变迁过程，进行相关启示的分析，从而对当前我

国司法机构的构建以及司法机构的变革提出启示和建议，促进司法机构体系的完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

下完善的司法改革机制。 

2.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概述 

(一) 司法机构的概念 
司法机构是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依法成立的行使相关国家职权

的司法组织。同时司法机构也是促使法律实行、推动法律变革以及促进法律完善的一个重要机构，司法

机构与法治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法律的施行和法律的完善有重要的关系，一个国家司法机构的完

备性直接体现出了司法系统的完备性，所以司法机构的变革和革新是司法系统和司法体系变革革新的一

个重要表现。司法机构以及司法模式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的司法机构以及司法制度体系有所不同，必

须要充分关注司法机构的模式，形成更加完备的司法机构以及司法体系[1]。因此，了解司法机构的概念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的变迁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与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可以追溯

至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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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

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

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

成。[2] 
战国时期，各国也都有自己的司法机构，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秦

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地方的

最高行政长官(父母官)——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到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秦朝的司法机关

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

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

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还有，汉朝对于

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隋唐时期，我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以及司法体系逐步成熟，且不断完善优化。整体的司法机制以

及司法模式更体现出了司法机构形式的不断发展。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

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

大理寺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

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

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3]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三法司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约，共同对

皇帝负责。继元朝之后，明朝的刑部已由唐宋时期的案件复核机关变成了案件的审判机关。 
清朝沿袭明制，中央司法机构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主要执掌全国法律刑名，管理地方上

诉案件，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和发生在京师徒以上的案件，并审理中央官吏违法的案件。但刑部仅有权

决定流刑以下案件，并受“三法司”的复核和监督。大理寺主要执掌案件的复审，并在会审时参与对死

刑案件的审核。都察院主要执掌司法监察，除监督其他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并参与会审外，还可以受理

官民冤案，大事奏请皇帝裁定，小事立予昭雪。清朝的司法监察权进一步集中，将原来独立的六科给事

中监察系统合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实行科道合一制。[4] 
西周时期开始设立相关司法机构到明清时期司法机构的发展，我国的司法机构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过程，从而也可以看出古代司法机构特色性的变革体现出了古代各个朝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

进一步革新和完善，所以从整体上来看，西周时期的司法机构变革以及司法机构体系的变化，体现出了

改革机制的特点以及改革模式的不断形成。在此基础之上，文章对古代司法机构变革的特点及意义进行

分析，从而进一步了解变革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为当前我国司法机构的设置和变革提供启示性意义。[5]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司法机构的发展以及司法机构的变迁经历了一个长期性且延续性的过程，在

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司法机构逐渐成熟化和完善化，也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特色性，所以对于司法机构

的分析，需要以时间轴为主线进行多层次的研究与革新分析。[6] 

3.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一)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的特点 
1) 改革循序渐进性 
在中国古代司法改革过程中，其机构的改革呈现出了循序渐进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一个时期虽然

有一定改革上的变化，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改革过程也遵循着继承与发展的模式，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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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的司法机构会沿袭和继承另一个朝代的机构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定的发展，而不是在两个

朝代之间相中，因此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所呈现出来的循序渐进的特色性方式以及改革过程的模式具

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这也让后来学者对司法改革机制以及司法改革体系的研究有了更深一层次的认识。

当古代的司法改革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循序渐进特点的同时，也有各自的改革特点和突破性，在继承

原有司法机构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为了适应当前统治的需求以及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整体

的创新和部分的取舍，从而形成本朝代具有特色性的司法机构。例如，汉朝在发展的过程中设置了尚书

台，这一司法改革机构是在原有的秦朝基础之上进行进一步的革新，为了更好地适应汉朝大一统局面，

全面升级而进行的司法机构构建。所以从这一形式上来看，突破和强化司法改革特色性以优化司法改革

是当前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的问题。[7] 
2) 司法机构改革为政治统治服务 
古代司法机构的改革，以及司法机构的不断发展，更多地是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以及为皇权服务，

从而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这种模式下司法机构体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性，同时也体现出了阶级统治的工

具性，所以古代司法机构无论如何沿袭都离不开对皇权统治的服务。[8] 
3) 机构改革驱动司法系统的改革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司法体系的完备性以及司法系统的完善需要通过司法机构以及司法模式进行变

迁与不断的发展，机构的改革过程也体现出了司法系统的改革，这也是古代司法机构改革中所呈现出的

一个特点和意义。中国古代司法体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沿袭和发展，其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司法系统下司法

机构的改革，从这种改革形式和改革模式上来看，都展现出了改革过程的创新性以及改革程序的特色性，

同时也将司法系统的改革模式与其他行政改革相连接，显现出了统治阶级下各个地方政权以及部门政权

的优化和升级。[9] 
(二)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的意义 
1) 不断完善司法体系 
中国古代司法体系改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和意义就是司法机制和司法系统不断完善司法改革

的过程，随着司法机构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治体系和司法系统的不断更新。中国古代司法体

系改革体现出了全方面的变革以及监督和改革相结合的模式，所以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

革的创新性具有重要的意义。[10] 
2) 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改革过程中能够进一步提升司法意识、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虽然古代的司法意识服务于皇权，服务于整体的封建统治阶级，但是其司法意识也能够对有关司法和相

关机构人员起到警示的作用。同时在法律中对于法治的规范也能够呈现出对于司法体系和司法意识的完

善，所以提高司法意识、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是当前中国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点。 
3) 促进社会的相对公平 
当前国家司法体系改革以及司法革新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性，虽然当时社会公正

性不同于现阶段公正发展的特点，但是整体上来看古代司法体系改革的公平性体现出其运行的公平。虽

然有一定的皇权以及有一定的特权意识，但是整体上通过法律机制和司法机构的监督和完善促进了社会

的相对公平。 

4.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存在的弊端分析 

(一) 变革方式重形式轻实质 
当前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弊端就是整体司法机构改革呈现出了重形式轻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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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许多改革和许多朝代司法机构的变革只关注形式性的变化，而忽视了实质性的变革，导致了司法

机构改革过程存在着偏差。司法机构改革的过程不利于司法体系的完善，形式化的改革更关注司法，服

务于皇权以及封建统治，忽视司法改革背后应该关注其实质性的变化，以及司法机构的设置应该更关注

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是当前我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11] 
(二) 机构改革更服务于封建统治 
司法机构应该处于独立性的位置，这样才能够确保司法机构的公正性，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

变迁和司法机构革新的过程中，其最终的目标是服务于王权，服务于封建统治。从整体上来看，司法机

构变革过程最终的决定权都来自于至高无上的皇权，而且任命以及革新的过程也都取决于皇权，也就是

说皇权决定了司法机构的改革以及司法机构的整体发展和内部系统的运作，所以机构更服务于统治阶级，

不利于实现其公正的地位，其司法机构也服务于封建官僚机制不利于一般群众的权利的保护。[12] 
(三) 司法机构变革缺失独立性 
司法机构的变革缺失独立性，一方面司法机构受制于封建皇权的统治，并服务于封建皇权，所以其

机构不能独立于存在皇权之外。另一方面司法机构的变革与行政机构和其他机构不可分割。司法机构的

整体变革过程还需要考虑到行政权力和其他权力，所以司法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问

题，这一问题也很难保证司法机构在行使权利以及运用权力过程的公平公正性。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看

司法机构变革缺失独立性必须要重点关注。[13] 
(四) 司法机构改革缺少监督 
确保司法机构体系的改善，强化司法系统，必须要构建更加合理的司法监督系统以及司法监督机制，

司法机构应该进行相关的监督，才能确保其公正且独立。但是在古代的司法机构运作过程中，缺失监督

性机构且监督性机构的权威性不足。同时司法机构的监督一般也都是来自于皇权左右的重要官吏的监督，

这样不仅仅起不到监督的作用，反而阻碍了司法机构的正常运作，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司法机构的公正性，

所以司法机构改革的过程中缺少监督的这一问题，也是古代司法机构发展过程中的弊端。[14] 

5.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变迁及改革的启示分析 

古代司法制度的变革都是国家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对于公平公正的伟大追求，

每一个朝代司法制度的改革都在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变革的历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西周时期我

国司法制度的开始确立，再到隋唐时期司法制度的逐渐完善。这对于当前人们了解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变

革的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对于我们仍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影响，至今仍然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 注重机构改革的实质性与成效 
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保障司法制度的公立性，以便更好地保障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做到最大限度

的公平。但是在我国古代，由于时代的局限，司法制度的变革总是依附于皇权上，受限于特权阶级的制

约，这无异于大大地打压了司法制度所存在的意义，也使得司法制度始终无法做到真正地为平民百姓所

服务。任何制度的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点都是制度改革后所带来的成效，改革后的制度对于国家、社会以

及百姓有没有实质性改变现状的效果。在我国古代受制于时代大背景，我们也无法要求在一项司法制度

改革后就可以马上达到所预想的结果，只要在此制度真正实行后能够将社会和国家的某一方面逐渐改善

也是非常具有成效性的。如果司法制度的改革无法达到预期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者是成效的话，笔者认为

该制度是失败的，尽管可能该制度的改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对于后世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

的影响，但这都并不能掩饰该制度在当时无法真正获得实质性和成效性的结果。从古代司法制度的改革

也可以看出，这一段变革的历史给我们留下来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宝贵经验和对于现世司法制度仍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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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义的想法。虽然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起步相对于西方的司法制度仍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任何

制度的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的，尤其在当前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中，特别需要充分吸收我

国古代优秀的司法制度经验，并与当前我国社会的大背景和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相结合，不断地将我国

司法制度进行完善，尤其应当注意在制度实行过程中，重点关注司法制度改革所带给社会以及国家实质

性的变化以及真实的成效。[15] [16] 
(二) 关注司法机构的服务大众性 
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服务大众，这不仅是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同样也是其

他社会制度改革所要追求的。服务大众说到底还是为平民百姓服务，这一目标是历朝历代司法制度改革

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因为受限于时代的特性，尽管有的制度可能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百姓

谋福利，为其赢得最大的公平制度。在古代，经常因为社会的局限性使得特权阶级常常凌驾于司法制度

之上，使得司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存在特别的阶级导致制度无法真正地实施下去，可以说古代司法

制度的适用群体仅是平民百姓，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根本无法适用。结合当下我国的司法制度，尽管在

司法大众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是一切制度所要服务的对象，任

何制度中所蕴含的权利都是人民力量的具体体现，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也是相

符合的。司法制度的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是不可或缺

的。司法大众化不仅仅是在司法制度的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改革是否真正地为大众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要

努力让大众参与到司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让公众能够时刻对司法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任何决策进行有效

监督。真正地让大众来监督司法是否公正，这不仅是一个国家司法民主的重大体现，其中蕴含的现实意

义和长久的历史价值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理念是社会和大众所追求和向

往的。[17] 
(三) 注重保证司法机构改革的独立性 
司法制度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制度要保持独立性。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权利的体现，其本

身存在的基础就在于其是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运行的，保障司法制度不受其他制度或者是个人、

群体的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司法机构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古代的司法制度改革，由于是在封

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本身就存在无法独立的缺陷。古代司法制度的改革始终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

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代表了当时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也有一些司法制度的改革确实是推进了社

会制度的进步，为平民百姓真正赢得了享受公平公正的机会。例如，在公元前 167 年，汉文帝感动缇萦

对父亲的保护，于是下令废除了肉刑。从中可以看出司法制度改革是始终在进步的，尽管受制于时代，

但是在曲折的过程不断向前发展。司法独立的问题也是当前司法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所在，司法独立

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司法制度原则之一，其现实意义不仅仅在于存在独立性，更多的是只有在

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才可以更好地让司法制度大众化，让人民真正地感受

到司法的公平公正，让法官可以在遵守本心的情况下，不偏不倚地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裁判，不受

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18] 
(四) 加强司法机构改革监督机制的完善 
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司法的权力过大则会引起秩序的混乱，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会严重损害司法

制度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给社会带来非常不良的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把司法的权力加以限制

和监督，将权力放入监督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更好地保障司法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在我国古代的法治

制度建设过程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检查制度，但是也存在有类似的制度进行制约，虽然名字不尽相

同，但是所履行职责却是相通的，例如在东汉至元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名为御史台；到了唐朝贞观之

前，御史台仅仅风闻奏事，没有司法权力。贞观年间，御史台设置台狱，受理特殊的诉讼案件，之后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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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宅元年(684 年)，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专管京官、军队的监察事务，地方监察事务另设右肃政台负责，

后来，左台就拥有了监察地方的权力；在宋代元丰改制后，恢复设立御史台官署，职掌同唐朝，但不设

留台，外官不带御史台官衔；到了元代，御史制度空前发达，御史台直接在地方设立行御史台，与行枢

密院、行中书省并立；在明代，废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一直行用至清

末，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

审”。这些存在于古代的监察机构也能够充分说明，在我国古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司法制度监督

的机构，当前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改革司法监督体系：一是加强权力机关对于司法制度的监督，权力机

关更应当完善法律法规，作为人民权利的集中体现，有义务也有权利尽快制定司法监督的法律依据，时

刻注意各地的监督理论和实践，将国外的经验与我国国情有机统一。二是加强司法制度内部的监督，检

察院应当保证自身的独立性，确保司法过程中防止和减少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认真贯彻落实疑罪从

无的精神，保障没有犯罪的人不受法律的追究，同时法院以及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内容也应当设立自身的

监督机构，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三是强化和规范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当前网络时代任何事情传到网络

上都可以很快地进行传播，在这种背景下舆论监督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舆论本身就具有非常大的自由

空间，充分利用好舆论力量能够更好地维持司法的公正，但舆论具有不可控性，某些不好舆论的出现可

能引起社会的混乱，因此，在利用舆论监督的同时更应当规范舆论的监督，减少不良和不实舆论的出现，

真正使得舆论监督起到促进社会公正和优化司法制度的重要作用。[19] 

6. 结论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改革具有很长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很多次历史朝代的变更，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是

在不断地进步，从整体上来看也是具有一定创新性和进步性的。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改革所留下的经验和

启示对于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尽管当前法治国家建设的过

程仍然艰辛和困难，但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汲取古代司法制度所遗留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内核，

再充分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改革，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必然会更加完善，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也会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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